
讣 告
我夫陈安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11月24日6时25分病逝，享

年93岁。兹定于2014年12月1日8时在焦作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
式，望其生前亲朋好友届时参加。

妻：靳凤英 携
长子：陈玉孝
次子：陈玉地
三子：陈全来
四子：陈小平
长女：陈小香
次女：陈玉平

泣 告

讣 告
慈父王涛系焦作市军队离休干部，因病抢救无效，于2014年

11月26日9时15分去世，享年94岁。兹定于2014年12月2日（星
期二）8时30分在市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长子：王振元 媳：白 萍 孙子：王 军 孙媳：赵征
重孙：王鹏宇

次子：王振西 媳：刘玉荣 孙女：王明荃
长女：王 敏 婿：杜希朝 外孙：杜 彬

外孙女：杜鹃 外孙女婿：焦 明
次女：王 慧 婿：赵耀新 外 孙：赵旭 外 孙 媳：张 丹
三女：王 丽 婿：李立慧 外孙女：李琨 外孙女婿：任永智

泣 告

期待您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思
考与评价，请把想说的话、想表
达的观点发给我们，本报将择优
刊发读者来论，共同碰撞思想的
火花。来稿信箱： jzrbsp@
163.com。

2014年11月28日 星期五焦作网谈
JIAOZUO DAILY■官方微博：@焦作日报(新浪、腾讯)■新闻热线：8797000■编辑：刘会琴│校对：田丽娟│组版：杨 杰

11

112014年11月28日 星期五
JIAOZUO DAILY

■官方微博：@焦作日报(新浪、腾讯)■新闻热线：8797000■编辑：聂 楠│校对：刘 勇│组版：杨 杰 新闻时评

本报记者 原文钊

【网聚焦点】

目前，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
女性大多数以职场妈妈为主，在
三个月产假之后上班的妈妈如何
对宝宝进行母乳喂养问题，引起
广大网友关注。

【网友热议】

网友 【红松林】 说：“母乳喂
养，非常有利于孩子的生长发
育，职场妈妈们应该坚持，可以
通过合理地利用时间，尽量对孩
子进行母乳喂养。”

网友 【美好回忆】 说：“对于
一些单位有条件的职场妈妈来
说，可以向单位申请一间临时哺
乳室，如果孩子方便被带到单位
来，就在单位直接喂奶。如果
因为路途较远等原因，孩子不
方便被带到单位来的，职场妈妈
们可以在哺乳室把奶挤出来，然
后在单位的冰箱里进行冷藏，下
班以后再带回家，妈妈们不在家
的时候也可以对孩子进行母乳
喂养。”

【记者调查】

连日来，根据网友们的建
议，记者走访了我市多家单位和
企业，对处于哺乳期的职场妈妈
们进行了调查。

记者走访了我市行政机关、
国有企业、银行、私企等十几个
单位，发现这些单位都没有设立
专门的母乳室，大多数哺乳期的
妈妈都是在厕所或者茶水间内关
上门挤奶，然后放到保温箱里保
鲜，这也令很多哺乳期的妈妈们
非常尴尬。

“单位里的男同事很多，有的
地方还装有监控探头，哺乳或挤
奶很不方便。其余的办公场所几
乎没有封闭的私密空间，只能在
厕所和茶水间里进行。”某单位刚
休完产假的职场妈妈小王告诉记
者，她休完产假后回去上班，几
乎每天都在为挤奶的事愁上好几
回，有的时候还需要其他女同事
帮忙才能完成这项工作，而且都
非常麻烦。

记者在一些单位也了解到，
为了给哺乳期的职场妈妈们提供
方便，单位对她们上班和下班的
时间规定不是非常严格，职场妈

妈们可以晚来一会儿、早走一会
儿，都不会受到单位的处罚。即
使这样，职场妈妈们还是希望单
位能够设置一个专门的母乳室，
让她们可以不再为挤奶或者哺乳
犯愁。

“哺乳期女职工的情况我们也
了解，但单位的办公面积有限，
根本没有空间开辟哺乳室。”许多
行政单位和企业的相关负责人无
奈地告诉记者，他们也是无能为
力。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一些哺
乳期的职场妈妈也发表了自己的
看法。“男性有自己的吸烟室，女
性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哺乳室？”
一位哺乳期的职场妈妈告诉记
者，在产假无法延长至断奶时，
她只能寄希望于工作单位有更多
人性化的考虑。

【专家连线】

坚持母乳喂养，到底有哪些
好处？全社会又该如何帮助哺乳
期女性做好母乳喂养这项工作
呢？日前，记者带着这些问题，
对我市相关妇产科专家进行了采
访。

“从各个角度来说，母乳喂养

都有许多好处。”市妇幼保健院产
科主任李彩霞告诉记者，母乳喂
养不仅经济实惠，有利于增进母
子之间的感情，而且可以增强婴
儿的免疫力，对帮助产妇子宫收
缩、减少出血等都有良好的促进
作用。

一些妇产科专家同时建议，
一些企事业单位可以建立相应的
哺乳室、卫生室或心理辅导室，

可以用来作为哺乳室的空间，既
有效利用了这些空间，又不会占
用太多的资源。除了企事业单位
外，一些大型商场等公共场合也
应设置哺乳室，即使不为喂母
乳，也要有个封闭空间给婴儿换
尿片用。同时，设立专门的哺乳
室在我市还很少，希望全社会能
够积极推广，让更多的妈妈们不
再为喂奶而犯愁。

为母乳喂养搭“绿荫”
本报记者 付凯明

“刚给孩子买的衣服用水一
洗，居然变色了，这样的衣服怎
敢给孩子穿？”近日，网友 【呼
叫转移】在网上发帖吐槽。她在
山阳商城某童装店给孩子买了一
套童装，价格挺便宜，图案也挺
好看，可拿回家下水一洗居然变
色了。

童装市场质量如何，在购买
童装时应该注意些啥？记者就此
问题进行了采访。

10 月 29 日，记者在和平街
附近的一家童装店里，发现有的
童装标牌后面合格证上的安全类
别是“GB18401-2010”，而有的
则是“GB18401-2003”，不同衣
服吊牌上的信息类别也不尽相
同，有的比较详细，有的除了产
品名之外再无其他信息。

据了解，自2012年8月1日
起，修改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
安全技术规范》（新国标） 全面
强制实施，规定婴幼儿服装也必
须达到A类产品的技术要求，必
须标注上“婴幼儿用品”“A
类”“GB18401-2010”等字样，
同时还要标注产品规格(身高、
胸围、腰围等)，对不符合新标
准的纺织产品，将被实行禁止生
产、销售和进口。

但是，记者走访了和平街、
山阳商城、贸易大厦等一些童装
店后发现，很多店出售的童装标
识并不规范，吊牌上规定应标识
的信息或有或无，安全类别有的

标 牌 上 的 合 格 证 上 写 着
“GB18401-2003”，有的倒是新
国标的字样，产品类别却是C类
的，更有甚者安全类别上写着

“一等品”或“合格”，吊牌上的
内容也印得模糊不清，还有不少
怎么找也瞧不见标牌的踪影。

虽然这些衣服没有安全保
障，但购买的人还是很多。记者
随即采访了几位消费者，有些人
认为这类童装应该没啥大问题，
回家洗洗就行了；有些消费者不
知童装还有专门标识和规定；也
有些家长表示，虽然知道童装的
质量要求高，现在市场上不少低
价童装存在质量问题，但在那些
专卖店或者大商场购买的童装价
格确实有点高。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几家正
规的育婴店和大型商场，发现这
里出售的童装大都标签上印着货
号、价格和条形码等信息，并且
一些商户还能保证售后服务。但
这样的童装在价格上要远远超过
那些不正规的童装。

网友 【尘埃落定】 说：“在
购买童装时，不论是专卖店还是
小商店，首先要看商品标识是否
信息完备，产品是否合格，儿童
免疫力差，一旦甲醛超标就会直
接对儿童的皮肤产生刺激，破坏
人体皮肤的平衡机理，减弱皮肤
抵御病菌侵入的能力。”

网友 【不凉的小黄花】 说：
“在给儿童买衣服时，最好要选
择纯棉服装，颜色以柔和的浅色
为宜。”

童装质量良莠不齐
购买时需多加小心

本报讯（通讯员刘庆佩）为
使员工以饱满的工作状态投入到
我市无偿献血工作中，市中心血
站工会近日在全站职工中组织开
展了书法摄影作品展，集中展示
了我市无偿献血卫生工作者的精
神风貌。

此次活动共展出该站职工

100余幅作品，每幅书法、绘画
作品都苍劲有力，寓意深远，摄
影作品则各具千秋，恬静致远，
一幅幅作品充分显示了血站职工
深厚的书法、绘画和审美功底，
也反映出我市无偿献血工作者丰
富多彩的业余文化生活。

书法摄影展示
无偿献血卫生工作者风采

本报记者 付凯明

近日，据媒体报道，湖北汉口一
位市民刘女士，在用热水泡脚过程中
突然晕倒，紧急送医院后发现刘女士
突发头部脑血管动脉瘤破裂，最终因
抢救无效死亡。

网友对此展开热议，很多网友表
示出疑问，难道泡脚还有风险？网友
【大耳朵图图】 说：“以前每晚泡脚是
必修课，看到这样的消息，真的令人
担心，以后还敢泡脚吗？”

对于网友的质疑，记者采访了网
友 【爱心词典】。他是我市某医院的一
名医生。“热水泡脚是传统中医传承下
来的，的确有养生保健作用。我也主

张市民冬季适当用热水泡脚、驱寒，
这有促进睡眠的作用。但是，心脑血
管病患者泡脚时需注意，要在排除冠
心病、心梗、心衰等情况下进行。因
为泡脚时因水温高且泡的时间过长，
致双脚血管过度扩张，脑部供血受到
影响，最后发生了脑血管意外。建议

心脑血管病患者泡脚时，水温最好在
40℃左右，时间15分钟为宜。”该网友
说。

除此之外糖尿病人、心脏病人、
脚气患者的人群，泡脚时要特别注
意，如果不小心，反而会弄巧成拙，
甚至危及生命。

冬季泡脚方法要因人而宜

为母乳喂养搭“绿荫”。 顾培利 作

【今日话题】
近日，洛阳市民刘先生向媒体反映

称，他将汽车停在小区楼下，没想到晚
上从楼上掉下来一编织袋的垃圾，将他
的轿车砸得凹下去一大块儿。附近居民
称，此处经常出现“高空坠物”。对此，
律师表示，刘先生可以将楼上的居民集
体起诉。对此，你怎么看？

【观点1＋1】
@我爸喊我小二子：车主应该吃一

堑长一智，下次不要再把车往这里停
了。同时车主需要向小区物业反映，把
制造问题的人找出来，并赔偿损失。否
则，很可能还会其他人受害，万一砸到
人了，麻烦可就大了。

@阳光佳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
展，城市高楼林立，高空抛物伤人、砸
车的事件屡见不鲜。而这次事件又很难
取证，造成了受害者维权难。所以，仅
靠制定文明公约这样的道德约束已经起
不到很大作用了，在法治社会我们必须
用法律来制裁肇事者，不能让无辜者受
伤害，让肇事者逃避惩罚和追责。

@湖南女子学院张闻骥建筑工程
师：车主可以对楼上的居民进行集体起
诉，而楼上的居民也可以提供不是自己
所为的证据来进行反驳。类似这种情
况，如果车主的损失不大，我看就没必

要起诉了，毕竟起诉费时、费力、费
钱，效果不一定很好。

@雨娃同学：高空抛物对他人造成
伤害后，受害者再去维权只是亡羊补
牢。我认为，应该加强宣传教育，并增
加电子监控设备的安装数量，或许能从
源头上遏制这种恶习。

@楠小妞儿_：如今，高空抛物这
类事情屡屡发生，国民素质还有待提
高。此类事件屡禁不止或许是因为没有
法律的制裁，或是没有发生在自己的身
上，所以很多人都视而不见。

@指尖上的沙：由于监管不到位，
车主要求集体赔偿也属无奈之举，但会
让那些屡教不改的人窃喜，并让无辜的
人感到冤枉和气愤。对此，物业公司应
该多安装一些摄像头，加大对不文明行
为的监管力度，还居民一个安全和谐的
社区环境。

@江南名茶的茶叶哥：与什么样的
人住在一起很重要，孟母择邻而处，很
有道理。

@caty 凯特：如今，“高空坠物”
已是很常见的事情了。除了法律约束和
道德谴责之外，也有私家车停放的问
题。现在，私家车越来越多，没有合适
的地方停车也是个大问题。毕竟，小区
楼下不是停车场。

@低头向前-走：我认为，刘先生
的做法是合法的。但是，如何要最大限

度地杜绝此类行为的发生，需要提高公
民的整体道德水平，形成“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社会氛围。比如，在我们
县城常能见到家长骑车带着孩子闯红灯
的情况，如果家长能树立好榜样，相信
他们的孩子就不会轻易做出不文明的行
为了。

@zi色feng铃：起诉集体居民？维
权也不能乱发疯吧！冤有头债有主，业
主如此劣习的根源在于物业管理不到
位。一个管理井然有序的小区怎会出现
居民高空乱丢垃圾的现象呢？汽车被砸
要报案，车主应该让警察来查清肇事者
到底是谁。此外，车主也要追究物业管
理不到位的责任，否则，乱丢垃圾的乱
象还会继续。

【下期话题】

我们真的“会”开车吗？
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近 1.4 亿

辆，中国正在进入汽车社会，交通事故
也随之增多。中国人真的“会”开车
吗？在腾讯开展的调查中，有 80%的网
友认为国人会正确开车，还有 30%的网
友认为国人开车时会“明知故犯”，不遵
守交通规则。对此，你怎么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作
日报》官方微博：@焦作日报）

栏目主持 本报记者 聂 楠

天价的秘密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不完全统计和测算，我国公

共采购市场规模已超过20万亿元。近年来，公共采购领域
屡曝“天价采购”“黑心采购”事件，其背后总离不开乱伸
的“权力之手”。 朱慧卿 作

治理“僵尸车”
须制度“复活”

【事件】日前有市民向媒体反映，洛阳桥头北
西侧一辆“僵尸车”一夜之间被人涂鸦并砸碎玻璃，

“停了好多天了，估计是其他车主实在看不过去才出
此下策”。如今，“僵尸车”并不少见，不少小区都
存在“僵尸车”占地盘的现象。对此，有律师建
议，在确认无主的情况下，可通过法律途径对“僵
尸车”进行处理。

【观点】“僵尸车”其实都是有主车，除非是黑
车。如果公安部门能依据有关信息进行追查，并建
立健全“僵尸车”随意处置责任追究机制，恐怕那
些“僵尸车”也不会随意出现。相关部门应及时出
台相关制度，从停留时限、车辆破损程度等方面对

“僵尸车”进行认定，并从维护交通安全和公共权
益的角度，设计“僵尸车”发现、处置、登记、追
查等制度，为科学处置“僵尸车”从处理职责、处
理程序、认定依据等方面进行制度完善，为科学处
置“僵尸车”提供依据。此外，我们应该强化对

“僵尸车”的问责管理。公安交警可以依据相关法
律法规等追查“僵尸车”信息并依法对车主进行处
理和责任追究，从缴纳停车费、进行形成处罚等，
对“僵尸车”溯源问责。 ——人民网

又一起校车事故发生了。11月19
日8时左右，山东省蓬莱市潮水镇一
辆货车与面包车相撞，导致 12 人死
亡，其中包括 11 名儿童和 1 名司机，
另有3名儿童受轻伤。涉事面包车系
一所幼儿园雇用。

11 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夭折了，
实在令人扼腕叹息。据报道，这辆校
车为8座，但载了15个人，运沙的货
车也涉嫌超载。据统计，50%的群死
群伤事故与超限超载有直接关系，超
限超载被称作公路交通的“第一杀
手”。另外，这辆出事的校车只是一
辆普通的面包车，根本不是按照相关
标准要求而设计的正规校车。

少年儿童是中华之根本，他们的
出行安全与否是圆中国梦的根基。如
果说梦想是少年儿童成长的蓝图，那
么，出行安全则是他们人身平安的最
基础保障。近年来，我国就中小学校
车问题，一直倡导政府主导、市场运

作、管理规范的解决思路。2007 年，
国家出台了校车标准，对校车的定
义、分类、人数核定和安全保障措施
等提出要求；2010年出台的《校车标
志》和《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
件》，使校车标准进一步提升；2012
年出台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对校
车的行车安全、法律责任等作出了明
确解释。

尽管如此，校车问题仍未得到根
本解决，成为困扰义务教育，尤其是
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阻碍。其主要问
题包括：政府没有资金投入，车辆型
号、品质五花八门，安全隐患极大；
学校单纯靠市场运作的资金和驾驶员
管理难以保障；安全事故不断，大事
故频发；农村学校的校车费用，相当
部分农村家庭难以负担等。

一次次惨痛的教训应该敲响校车
安全的警钟了，校车问题何时才能有
效解决，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孩子的

生命安全，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
考。

校车安全事故，不仅是超载的问
题，校方的责任心、司机的安全观、
相关部门的监管、执法部门的整治等
都是决定校车事故是否频发的主要因
素。痛定思痛，我们希望天堂里没有
车来车往，更盼望相关部门能够联合
起来，从根本上解决校车事故频发的
问题，让每个孩子都能安全放心出
行。

愿校车事故少些，再少些。

愿校车事故少些，再少些
□付凯明

“天外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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